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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 及 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 

申辦介紹與填寫說明： 

壹、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 

一、 市庫支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款人或執票人得填具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    

 檢同原支票及身分證明文件向財政局申請換發： 

(一)字跡模糊不清。 

(二)票面汙損。 

(三)自發票日起逾 1 年且未繳庫。 

二、 另市庫支票之票面記載錯誤且已逾會計年度無法註銷重開者，由支用機關  

 依規定申請辦理換發。 

三、 換發申請書填寫注意事項： 

(一)申請換發支票為發票日起逾 1年、支票票面汙損或字跡模糊不清致無

法辨識者，應具備財政局認可之保證人，出具保證書予以保證。 

(二)受款人或執票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申請換發時，得免具保

證。但應在換發申請書註明如有糾紛由本機關（構）自行負責處理，

並加蓋機關（構）印信；必要時，得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備函證明。 

(三)換發之支票應以原受款人為受款人。 

四、 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下載： 

         請至桃園市政府財政局首頁(https://fb.tycg.gov.tw/) 選擇便民服務/   

         檔案下載/集中支付科/公務下載，依原支票記載事項填入申請書。 

五、 圖解及流程說明 

(一)依據需換發支票(圖一)所載內容填入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 

(二)檢附原支票、支票換發申請書及相關證件(申請人及保證人身分證及印

章)向財政局集中支付科辦理支票換發。 

 

 

 

 

 

 

 

                            桃園市市庫支票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5日 
                                                          支票號碼 TA1234567 

NT$20,000.00 

受款人王小明 

新臺幣貳萬元整   

 範例 

圖一 

禁止背書轉讓 

 

https://fb.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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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 

 

換發日期：                 

附    件 :送還原支票一紙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收到日期   

收件編號   

      查下列市庫支票因自發票日起已逾一年請予換發，茲依照規定覓具保證人，倘有虛偽情事發生損害或糾紛，均

由保證人與申請人員負擔連帶賠償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茲檢付原支票，請查照辦理。          

     此 致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申請人： 王小明      (簽章)  保 證 人：王大明                  (簽章) 

                   (姓名或名稱)                            (姓名或名稱)   

                           地址：○○○○○○○                 地    址：○○○○○○○ 

                  身分證號：X123456780                   身分證號：Y123456789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原   支   票   記   載   事   項 

簽發日期       113年 1月 5日 號 碼 TA1234567 

受 
款 
人 

姓名與名稱 王小明 

地      址 ○○○○○○○ 

金 額(中文大寫)貳萬元整                                      NT＄20,000 

換發支票受款人 

收
件
人 

姓 名 與 名 稱 王小明 

地 址 ○○○○○○○ 

領 取 方 式 自領 

換       發      支      票 

簽發日期 (此欄位由財政局填寫) 號 碼  (此欄位由財政局填寫) 

受 

款 

人 

姓名與名稱 王小明 

地      址 ○○○○○○○  

金 額(中文大寫) 貳萬元整                                      NT$20,000 
    
 
承辦人 (財政局用)            科長 (財政局用)            財政局局長 

附註:1.本件如由支用機關申請換發，請在申請人處蓋付款憑單簽證印鑑章。 

    2.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申請換發，請註明「如有糾紛本機關(構)自行負責處理」並加蓋機關(構)印信。 

 

範例 

印
章

章
淤 

印
章 

圖二 

依據支票記載

事項(圖一)填

寫。 

所
換
發
之
支
票
與
原
支
票
內
容
一
致
。 

 
 

 
 
 

申請人與保證

人填寫內容與

身分證件內容

相符。 

填寫支票換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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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 

一、 市庫支票註銷處理： 

市庫支票之票面記載錯誤且未逾會計年度，或支用機關因事實需要註銷者，

應由原支用機關填具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連同原支票向財政局辦理註銷。 

二、 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下載： 

請至桃園市政府財政局首頁(https://fb.tycg.gov.tw/) 選擇便民服務/檔

案下載/集中支付科/公務下載。 

三、 圖解及流程說明 

(一)有市庫支票註銷需求時，請先來電告知支付科原由，確認可註銷時再依

據待註銷之付款憑單第一聯(圖五)及所簽發之支票(圖三)之記載事項，

填妥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公務預算印三聯，基金專戶印兩聯)後，併同

原支票送支付科。 

(二)倘市庫支票註銷後需重新開立支票，另需檢附新開立之付款憑單(若無

紙本憑單請於付款憑單電子檔放行前告知該憑單之編號)。 

 
  

                           桃園市市庫支票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5日 

                                                          支票號碼 TA0123456 

NT$30,000.00 

受款人鄭大華 

新臺幣參萬元整   圖三 

禁止背書轉讓 範例 

https://fb.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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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 

發出日期：                 

附    件 :送還原簽支票一紙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收到日期   

收件編號         字號           號 

     查下列機關原編付款憑單，經  貴局所簽市庫支票，因下列原因，茲將原支票繳還，請予註銷並沖回原支付科目

預算，如有糾紛由本機關完全負責處理。          

       此 致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申請機關長官：         (付款憑單簽證印鑑)主辦會計 

 

原憑單及原簽支票記載事項 申請註銷原因 

支用機關名稱  
（  ）受款人錯誤 

（  ）金額錯誤 

（  ）毋需兌領（請詳述原因） 
編製日期及編號 年    月    日 第           號 

收件日期及編號 年    月    日 第           號 

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  

支 出 用 途  

受 款 人  

地 址  

原簽市庫支票號碼  

金額新臺幣(大寫)                                      NT＄ 

財

政

局

辦

理

情

形 

本局已將繳還原簽市庫支票於      年      月      日註銷作廢，並沖回原支付數

及增加預算餘額，如發生其他事故，應由原申請註銷機關負責處理。 
 
 
 
承辦人                    科長                  財政局局長 
 

 

送
財
政
局
三
聯
：
一
聯
財
政
局
辦
理
沖
帳
後
存
查
，
一
聯
分
送
主
計
處
，
一
聯
回
覆
申
請
機
關
。 

申請書完成後建議先給支付科檢

查(可傳真至 3340163)，俟確認無

誤後再加蓋簽證印鑑章。 

基金專戶

僅兩聯 

請勾選註銷原因，

若選擇毋須兌領，

須在下方詳述原因

並蓋職章。 

下
方
欄
位
填
寫
內
容
須
與
送
達
財
政
局
第
一
聯
付
款
憑
單
之

內
容
一
致(

說
明
如
下
頁)

。 

此欄位為財政局業務用請勿蓋章 

下載註銷申請書電子檔：請至桃園市政府財政局網頁→便民服務/檔案下載/集中支付科/公務下載/市

庫支票註銷申請書。 

圖四 

○5  



5 

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之原憑單及原簽支票記載事項填寫方法： 

依照需註銷之支票及付款憑單(第一聯)所載內容填寫註銷申請書。 

 

原憑單及原簽支票記載事項 

支 用 機 關 名 稱     桃園市政府****局                            

編 製 日 期 及 編 號    113年 1月 4 日 

第 1234567891011112 號                                

收 件 日 期 及 編 號     113年 1月 4 日第 1234567號                  

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    1133*************   ************-

********-*****-******                             

支 出 用 途   辦理************************活動     

受 款 人   鄭大華                                         

地 址                                                   

原簽市庫支票號碼    TA0123456                                                 

金額新臺幣(大寫)參萬元整    NT$30,000                          

 

此欄位請看支

票上所記載的

支票號碼。 

若不清楚收件

日期及編號可

電洽支付科查

詢。 

金額請頂格書寫，勿留空隙。 

圖五 

113.01.04         

113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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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註銷申請範例填寫： 

 

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 

發出日期：                 

附    件 :送還原簽支票一紙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收到日期   

收件編號         字號           號 

     查下列機關原編付款憑單，經  貴局所簽市庫支票，因下列原因，茲將原支票繳還，請予註銷並沖回原支付科

目預算，如有糾紛由本機關完全負責處理。          

       此 致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申請機關長官：         (付款憑單簽證印鑑)主辦會計 

 

原憑單及原簽支票記載事項 申請註銷原因 

支用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局 
（  ）受款人錯誤 

（V ）金額錯誤 

（  ）毋需兌領（請詳述原因） 
編製日期及編號 113年 1 月 4日 第 123456789101112 號 

收件日期及編號 113年  1月 4日 第  1234567   號 

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 
1133*************   ************-

********-*****-******                             

支 出 用 途 辦理************************活動 

受 款 人 鄭大華 

地 址                                 

原簽市庫支票號碼 TA0123456                                           

金額新臺幣(大寫) 參萬元整              NT＄30,000 

財

政

局

辦

理

情

形 

本局已將繳還原簽市庫支票於  年  月  日註銷作廢，並沖回原支付數及增加預算

餘額，如發生其他事故，應由原申請註銷機關負責處理。 
                                                                                      
                                                                                         
                                                                                     
承辦人 (財政局用)   科長    (財政局用)   財政局局長 
                                                                                             

 

送
財
政
局
三
聯
：
一
聯
財
政
局
辦
理
沖
帳
後
存
查
，
一
聯
分
送
主
計
處
，
一
聯
回
覆
申
請
機
關
。 

範例 

簽證

印章 

簽證

印章 

圖六               


